
 

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主二-05 

項目名稱 預算保留作業 

承辦單位 主計室第二組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
一、購建固定資產預算保留作業: 

（一）請業務單位於年度結束後，就下列項目檢討有無辦理預算

保留之必要，如需辦理保留，由各單位填具預算保留申請

表，並敍明理由及檢附契約或相關證明文件，送主計室彙

辦。 

1、多年期之購建固定資產項目，其已分年編列預算者，應依

預算執行；如因特殊原因，當年度內不能完成者，應依業

務實際需要申請保留，結轉以後年度繼續支用。 

2、多年期之購建固定資產項目，分年預算已至最後一個年度

，或一年期購建固定資產項目，其因奉准延長完工期限，

或已發生權責或因特殊原因，未能完成者，得申請保留轉

入下年度繼續支用，其餘未支用之預算餘額，應即停止支

用。  

3、奉准先行辦理項目，其已發生權責或因特殊原因，未能完

成者，得申請在原核定先行辦理之範圍內，於下年度繼續

辦理，其餘未動用之餘額，應即停止動支。 

（二）主計室依前述規定及業務單位提供之文件資料等進行審核

，遇有疑義時應請業務單位修正或補充說明。 

（三）申請預算保留事項經審核後，如確有保留必要，彙整各單

位申請資料，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，並依規定填具

預算保留數額表 7 份及檢附各相關證明文件 1 份，於年度

終了後 20日內陳報教育部核定。 



 

控制重點 一、申請預算保留之項目，應符合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

點第 12點之（七）規定： 

（一）多年期之購建固定資產項目，其已分年編列預算者，應依

預算執行；如因特殊原因，當年度內不能完成者，應依業

務實際需要申請保留，結轉以後年度繼續支用。 

（二）多年期之購建固定資產項目，分年預算已至最後一個年度

，或一年期購建固定資產項目，其因奉准延長完工期限，

或已發生權責或因特殊原因，未能完成者，得申請保留轉

入下年度繼續支用，其餘未支用之預算餘額，應即停止支

用。  

（三）奉准先行辦理項目，其已發生權責或因特殊原因，未能完

成者，得申請在原核定先行辦理之範圍內，於下年度繼續

辦理，其餘未動用之餘額，應即停止動支。 

二、申請預算保留之事由及所提供之證明文件資料，應確實及合

理。 

三 、申請預算保留之項目，截至目前累計執行數，加計申請保留

數及停止執行數之合計數，應與可用預算數相符。 

四、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附預算保留數額表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向

教育部提出保留申請。 

法令依據 一、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。 

二、中央政府附屬單位執行要點各類書表編報期限 

使用表單 一、預算保留申請表 

二、預算保留數額表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 
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流程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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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央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

    年度 

自行評估單位：主計室第二組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預算保留作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估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評估重點 

自行評估情形 

評估情形說明 
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

未盡

符合 

全未

符合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
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□ □ □ □ 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
行。 □ □ □ □  

二、預算保留作業 

(一)是否確認申請預算保留之項目，符
合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
點等相關規定。 

□ □ □ □  

(二)是否確實查明申請預算保留之事
由，及所提供之證明文件資料屬
實及合理。 

□ □ □ □  

(三)申請預算保留之各項金額，是否確
實核算該項目截至目前累計執行
數，加計申請保留數及停止執行
數之合計數，與可用預算數相符。 

□ □ □ □  

(四)是否於規定期限內檢附預算保留
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，向
主管機關提出保留申請。 

□ □ □ □  
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

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 

 




